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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支  预  算  总  表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6年预算 项             目 2016年预算

一、预算拨款 1,672.00 一、基本支出 483.0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672.00 　　　工资福利支出 258.15 

    基金预算拨款 　　　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135.10 

二、财政专户拨款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9.75 

    教育收费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其他财政收入拨款

三、其他资金 二、项目支出 1,189.00 

    事业收入       行政事业类项目 1,189.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基本建设类项目

    其他收入       其他类项目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672.0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672.00 

四、上级补助收入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上缴上级支出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六、项目支出（单位自有资金）

七、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672.00 支  出  总  计 1,6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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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位）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 1 2 3 4 5 6

合计 483.00 483.00 483.00 

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483.00 483.00 483.00 

  基本支出 483.00 483.00 483.00 

    工资福利支出 258.15 258.15 258.15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5.10 135.10 135.1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89.75 89.75 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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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位）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 1 2 3 4 5 6 7

合计 1,189.00 1,189.00 1,189.00

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1,189.00 1,189.00 1,189.00

  案件执行费 16.81 16.81 16.81 

  彩色高速打印装订一体机（电子印章法律

文书打印系统）
51.00 51.00 51.00 

  差旅费 33.38 33.38 33.38 

  乘客电梯（1台） 36.00 36.00 36.00 

  档案信息化建设及硬件配套设施采购服务 90.00 90.00 90.00 

  法律文书费 15.15 15.15 15.15 

  法制宣传费 2.00 2.00 2.00 

  服装费 16.44 16.44 16.44 

  勘验、鉴定费 13.23 13.23 13.23 

  劳务费 38.00 38.00 38.00 

  陪审员费用 14.18 14.18 14.18 

  囚车 24.00 24.00 24.00 

  审判大楼维护 15.00 15.00 15.00 

  审委会会议室无纸化办公系统 44.00 44.00 44.00 

  水唇人民法庭修缮工程 33.00 33.00 33.00 

  业务档案管理费 12.81 12.81 12.81 

  业务会议费 9.48 9.48 9.48 

  业务交通费 27.10 27.10 27.10 

  业务培训费 16.14 16.14 16.14 

  业务设备消耗费 30.32 30.32 30.32 

  业务设施管理费 36.19 36.19 36.19 

  业务资料费 14.52 14.52 14.52 

  移动存储设备管理系统 25.00 25.00 25.00 

  邮电通讯费 9.91 9.91 9.91 

  偿还基建欠款 431.00 431.00 431.00 

  其他审判业务支出 95.00 95.00 95.00 

  法制宣传费 10.34 10.34 10.34 

  误餐费 9.00 9.00 9.00 

  司法救助款 20.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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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合计 1,672.00 1,672.00 1,672.00

工资福利支出 258.15 258.15 258.15

  基本工资 56.77 56.77 56.77

  津贴补贴 147.38 147.38 147.38

  奖金 35.00 35.00 35.00

  伙食补助费 8.00 8.00 8.0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00 11.00 11.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460.10 460.10 460.10

  办公费 47.82 47.82 47.82

  印刷费 2.00 2.00 2.00

  手续费 1.00 1.00 1.00

  水费 1.20 1.20 1.20

  电费 9.00 9.00 9.00

  邮电费 16.41 16.41 16.41

  差旅费 36.38 36.38 36.38

  维修(护)费 7.85 7.85 7.85

  会议费 11.48 11.48 11.48

  培训费 18.14 18.14 18.14

  公务接待费    6.00 6.00

  被装购置费 16.44 16.44 16.44

  劳务费 42.80 42.80 42.80

  委托业务费 2.00 2.00 2.00

  工会经费 3.50 3.50 3.50

  福利费 10.00 10.00 10.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8.00 38.00 38.00

  其他交通费用 47.20 47.20 47.2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88 142.88 142.8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9.75 89.75 89.75

  抚恤金 2.63 2.63 2.63

  生活补助 35.00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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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医疗费 5.00 5.00 5.00

  奖励金 5.00 5.00 5.00

  住房公积金 22.72 22.72 22.72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9.40 19.40 19.40

其他资本性支出 749.00 749.00 749.00

  房屋建筑物购建 467.00 467.00 467.00

  办公设备购置 51.00 51.00 51.00

  专用设备购置 69.00 69.00 69.00

  大型修缮 48.00 48.00 48.00

  信息网络购建 90.00 90.00 90.00

  公务用车购置 24.00 24.00 24.00

其他支出 115.00 115.00 115.00

  其他支出 115.00 115.00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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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合计 1,672.00 1,672.00 1,672.00

[204]公共安全支出 1,672.00 1,672.00 1,672.00

  [20405]法院 1,672.00 1,672.00 1,672.00

    [2040501]行政运行（法院） 483.00 483.00 483.00

    [2040504]案件审判 406.00 406.00 406.00

    [2040506]“两庭”建设 446.00 446.00 446.00

    [2040599]其他法院支出 337.00 337.00 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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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名称：汕尾市陆河县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16年行政经费 685.97

    其中：“三公”经费 68.00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62.00

                    1.公务用车购置 24.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8.00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6.00

注：                                                                                                   
行政经费包括：（1）基本支出。一是包括工资、津贴及奖金、医疗费、住房补贴等（不包括离退休支出，包
括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在职人员支出）基本支出；二是包括办公及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
通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物业管理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一般购置费等公用经费支出。
（非行政单位不纳入统计范围）

 

   （2）一般行政管理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出国费、招待费、会议费、办公用房维修租赁、购置费（包括设
备、计算机、车辆等）、干部培训费、执法部门办案费、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等。

   （3）“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
国（境）经费指省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省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用费、
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省直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